
【概念阐释】新民主主义经济

是指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、由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过渡性经济。早在 20 世

纪 30 年代土地革命时期，革命根据地消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，建立了由国营经

济、合作经济和私人经济（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）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。抗日

战争时期，共产党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，在大部分敌后抗日根据地存在公营经济、合作社经

济、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、资本主义经济、富农经济和地主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。对于

以上几种经济成分，毛泽东强调应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，使之

成为公有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，逐渐地取得对私人经济的优势和领导地位；对于私人经济，

只要遵守政府法律，不但不加阻止，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。解放战争时期，随着新民主主义

经济三大经济纲领（一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；二是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

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；三是保护民族工商业）的实行，建立了由国营经济、 合作

社经济、国家资本主义经济、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。 附“过

渡性经济”的理解：“新民主主义经济”之所以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形态，主要是由于帝国

主义对旧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控制、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、官僚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、民族

资本的软弱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既不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，也不能发展到单一

的社会主义经济，只有经过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。这就是说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

形态造成社会生产力的落后，以至于远远达不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程

度，即资本主义经济、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生产

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


